编号:FZ25070300175
事发时间：2025-07-03 07:14

要求反馈时间： 2025-07-22 15:14

实际反馈时间：2025-07-22 08:49:18

关键词：施工噪声

诉求内容：仓山区塘下路旁的瑞达电子工地从早上六点四十开始使用钻地机施工，其施工分贝多次超过70，严重影响附近居民休息。 我国关于工地施工时间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具体规定如下：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早上6点至晚上10点，噪音不得大于70分贝，晚上10点至次日早上6点，噪音不得大于55分贝。
反馈内容：经查，位于塘下路的瑞达精工电子工业园建筑工地该时段因需连续浇筑作业进行夜间施工，已取得夜间施工作业证明并公示。我局执法人员已现场督促其合理安排夜间施工工期，做好相应噪声防控工作。
